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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作业意外身亡 公司却被恶意注销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法院判决赔偿120余万元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王晓阳 张浏清

电工作业时意外身亡， 公司却被恶意注销， 导致家属维权无门， 虹口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作出支持起诉， 帮助弱势群体维权。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对该起因带电作业

身亡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 最终判决被告作业商场法定代表人潘某某等人

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 律师费合计 12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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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截图一定保真吗？
警惕新型金融诈骗手段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陆彦蓉 傅婷煦

本报讯 明明收到了对方出示的

转账截图， 为何银行卡里资金迟迟没

有到账？ 因为这极有可能是骗子的新

骗术。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

一起诈骗案， 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拘役

5 个月， 缓刑 5 个月， 并处罚金， 该

案现已生效。

2023 年 3 月， 被告人王某某在

购买塑料工艺品时， 向商家提出使用

银行卡转账的方式支付费用， 随后出

示了伪造的银行卡转账凭证， 从而让

商家误以为王某某已支付相应费用，

王某某从而骗取了该塑料工艺品。

在尝到“甜头” 后， 王某某多次

通过此种方式在本市多家店铺行骗，

或以公司团建订餐为由， 或在购物时

谎称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无法使用，

向商家提出使用银行卡支付， 并出示

伪造的转账凭证， 从商家处骗取商品

或逃避餐费。

2024 年 4 月 16 日， 公安机关在

被告人王某某的住所将其传唤到案。

经查，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

间， 被告人王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采用相同或类似的手法作案 14

起， 涉案金额总计 4600 余元， 其中成

功 10 起， 涉案金额总计 3400 余元。 到

案后， 王某某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2024 年 11 月 21 日，上海铁路运输

检察院以王某某涉嫌诈骗罪向上铁法院

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伪造银行卡转账凭证进行诈骗是一

种新型的金融诈骗手段， 主要目的是通

过制造虚假的银行转账记录来骗取他人

信任进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 此类诈骗的犯罪手段呈现

多样化形式。 比如利用造假软件伪造国

内各大银行的转账记录图片， 或是伪造

身份证、 户口本、 驾照等其他证件的截

图。 本案中， 被告人伪造银行卡转账凭

证骗取商家信任， 使商家误以为其已支

付费用， 从而骗取商品。

广大群众应提高防范意识， 不要轻

信转账截图， 务必核实钱款到账情况。

如通过银行网银或手机 APP 查看相关

记录， 确保其与凭证内容相符， 或是要

求查看电子回单编号和指令序号， 因为

这两个信息都是唯一的， 无法造假。 同

时， 在遇到可疑情况时应及时报警， 并

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 记者 沈媛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讯 利用担任公司婚礼策划

师的职务便利， 私下收取客户婚庆费

并挪作他用。近日，经金山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金山区人民法院以挪用

资金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

王某是一名婚礼策划师， 全程对

接公司驻点酒店的婚庆业务， 2023

年 2 月， 由于年度业绩未能达标， 王

某的年底提成奖金被公司扣除了一部

分。 王某对公司的处理决定感到不

满， 在此后收取婚庆费时， 王某并未

使用公司规定的账号， 而是让客户将

费用转到自己的账号， 并将钱款挪用

于日常挥霍开销。

起初， 王某只会偶尔用自己的账

户收取几笔婚庆费， 在挪用公司的钱款

用于花销后， 也会把自己的钱填补进公

司账户“偿还” 挪用的款项。

可王某花销大、 进账少， 时间一

久， 他就发现自己填补的金额远远抵不

上挪用的金额。 2024 年 5 月， 害怕挪

用钱款的事情暴露， 心虚的王某便主动

提出了离职， 此时， 他已经私自挪用收

取的婚庆费达 30 余万元。

其后， 公司对王某所做业务进行核

对，发现很多客户的婚礼款项并未收到，

和客户联系后得知， 王某均是用个人账

户收取的婚庆费用， 意识到王某私下收

取并挪用钱款，公司负责人遂报警。

近日， 金山检察院依法以挪用资金

罪对王某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采纳检

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作出上述判决。

电工身亡公司却被注销

家人维权无门

2023 年 8 月初， 虹口区某美食

广场停业准备撤场， 公司法定代表人

潘某某交代大堂经理谢某找人承担拆

除工作。 经潘某某同意， 谢某将相关

工作交给公司兼职电工尹某某， 尹某

某随后招用朱某某、 刘某某等人参与

电缆拆除工作。

然而， 当月底， 朱某某在拆除作

业中， 使用钢锯切割电缆时突然发生

事故昏迷， 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虽

然评估显示当时作业环境内存在触电

安全隐患， 但由于尸检显示死因不

明， 事故调查组最终未将朱某某死亡

情况纳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认定。 正

因如此， 事发后公司股东与朱某某家

属在赔偿事宜协商中一直态度消极，

协商始终没有结果。

当年 12 月初， 在应急管理部门

对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潘某某分别

就公司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后， 潘某某却联合另一股

东递交 《注销清算报告》， 承诺“公

司债务已全部清偿” “公司财产已处

置完毕”， 在 12 月 8 日将公司注销登

记。

调查核实为弱势群体发声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2024 年年初， 接到区应急管理

局移送的线索后， 虹口检察院民事检

察部门受理了本案。

检察官初步审查案情后， 发现案

情错综复杂， 于是决定全面调查核实

案件情况。 在审查相关笔录和证据材

料后， 认为朱某某与该公司之间形成

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务关系。

在调取死亡情况调查报告及司法

鉴定意见书等材料后， 检察官发现，

电气系统检验评估报告显示作业环境

内存在触电安全隐患。 而尸检和尸体

解剖司法鉴定意见书却显示， 尸体解

剖未见致命性机械性损伤、 机械性窒

息及致命性疾病的法医病理学改变，

毒物检验未检出常见毒 （药） 物成分，

认为仅就现有条件分析， 朱某某的死

亡原因不明， 并不能认定其一定是触

电而死。

为此， 检察官走访司法鉴定科学研

究院， 进一步向朱某某尸体鉴定主检法

医师了解情况。 主检法医师告诉检察

官， 尸体电流斑的明显程度与现场环境

以及死者身体状态有关， 在某些特定情

况下可无电流斑形成。 本案中司法鉴

定虽未判定朱某某死亡原因， 却排除

了疾病、 外伤等， 结合现场漏电风险

相关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存在电击死

的可能。

拆除电缆本应断电作业， 事故发生

时现场却并未断电， 朱某某也并未穿戴

防护设备。 为此， 检察官综合审查本案

后认为， 该公司提供的施工场地本身存

在触电隐患， 且未向朱某某提供必要的

安全辅助设备。 公司作为用工单位， 未

尽到安全保障的管理职责。 司法鉴定意

见已排除疾病、 外伤致死等其他死亡原

因， 但不能排除朱某某电击死的可能

性， 应当认为该公司的过错和朱某某的

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达到高度盖

然性。

公司股东作为清算组成员， 在明知

公司与朱某某家属之间就赔偿问题尚未

处理完毕的情况下， 未将公司清算事宜

书面通知朱某某家属， 仍提交《注销清

算报告》 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 骗

取注销登记， 属于恶意注销， 损害了朱

某某家属的合法权益。

综合以上情况， 2024 年 6 月 4 日，

虹口检察院依法向虹口法院制发支持起

诉书， 帮助朱某某家属维权。

庭审中， 检察官表示： “本案中，

该公司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 未尽到

安全保障的管理职责， 对朱某某的死

亡结果存在过错， 且和朱某某的死亡

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公司股东及

清算组负责人潘某某等人应对公司所

负义务以及虚假清算、 恶意注销行为

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依法作

出如上判决。

在办案过程中， 综合考虑朱某某

家庭困难情况， 虹口检察院还帮朱某

某家属申请了司法救助金， 帮助他们

在民事案件判决之前先解决生活困

难。

检察官介绍， 在劳务纠纷民事支

持起诉案件办理中， 检察机关通过行

使调查核实权， 用法律事实最大限度

地还原客观真实， 保障弱势群体的合

法权益， 不让恶意注销成为逃避责任

的护身符。

婚礼策划师挪用客户婚庆费
涉案30余万元 获刑1年4个月


